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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以来，每谈到对

国有企业的改革，几乎都要

涉及到“正确处理国家、企

业、职工个人三者利益的关

系”。那么，“国家、企业、职工

个人三者利益”的提法科学

吗？

一、新的企业财务会计

制度引出的问题。按照传统

财务、会计理论，企业自有资

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

的企业自有资金是指企业可

以自行支配、长期使用、无需

偿还的资金，包括固定基金、

流动基金、其他单位投入资

金、专用基金、专用拨款、施

工企业的特种基金和实行含

量工资包干企业的含量工资

包干结余等。狭义的企业自

有资金是指企业拥有所有权

和经营权（占有权、支配权和

使用权）的资金。这样，上述

广义自有资金中的国家和外

单位投入的资金，因其所有

权不属于企业，就不包括在

狭义的企业自有资金中。在

管理和核算上，把固定基金

分为国家拨入固定基金和企

业固定基金，把流动基金分

为国拨流动基金（或转作银

行贷款的国拨流动基金）和

企业自有流动基金。人们通

常所说的企业自有资金就是

指这种狭义的自有资金（下

面提到自有资金时均指这种

含义的自有资金）。

新的企业财务、会计制

度，取消了企业固定基金、企

业自有流动基金、专用基金、

特种基金的概念及会计科

目。原来企业自有资金中，大修理基金、职工福利基金、

职工奖励基金和含量工资包干结余作为负债，施工企

业劳保基金的收支差额作为营业外收支，其余大部分

都作为所有者权益。传统的企业固定基金、企业自有流

动基金和专用基金中的更新改造基金，都要作为实收

资本中的国家资本金（对于专用基金中的生产发展基

金、新产品试制基金和后备基金，是作为国家资本金还

是作为盈余公积，目前意见不一。但笔者认为，在只有

单一所有者的企业中，不应该再设“公积”科目）。于是，

许多经济理论工作者和企业界人士认为：这一改，把企

业的利益全部改掉了。原来说的是“国家得大头，企业

得中头，职工个人得小头”。现在企业这一“头”全都没

有了，难道不再兼顾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利益了

吗？

二、企业有没有自身的经济利益？企业是以赢利为

目的的经济组织。国有企业在法律上具有法人资格，享

有法律赋于的经济权利，承担法律规定的经济义务。毫

无疑问，企业有它自身的经济利益。

但是，不仅仅企业拥有“所有权”的自有资金是企

业的经济利益，企业所实现的全部收益都应该是企业

的经济利益，企业的所有经济活动都直接关系到企业

的经济利益。不存在企业的某一笔收益中，有一部分是

企业的经济利益，另一部分不是企业的经济利益，从这

一点来看，就应区分企业的经济利益与企业所有者的

经济利益。

三、企业的利益与其所有者的利益不是并列关系。

企业都有一定的所有者，企业利益是其所有者的利益，

除此以外企业不应该不可能再有与它的所有者的利益

相对立的利益。也就是说，企业的利益与其所有者的利

益不应该是此多彼少的关系，而是正相关关系。假设有

属于企业而又不属于所有者的自有资金，而企业的所

有剩余权益又都属于企业所有者，岂不矛盾？并且，在

企业清算时，在清偿了所有债务后，这些原来归企业

“所有”的自有资金又归谁所有呢？举个例子来说，某个

体户开一饭馆，饭馆的一切收支都关系到饭馆的利益

——这好比企业的利益。饭馆的净收益归根到底是属

于该个体户——所有者的，而不论该个体户是将这些

收益留在饭馆还是拿走。因此说，企业的利益与其所有

者的利益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从属关系。

四、需要处理好的应该是国家与企业经营者和职

工个人的利益关系。因为企业的利益属于其所有者，因

此“处理好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者利益”的提法就不

科学。但是，为了调动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积极性，国

家应当将企业经营结果的好坏与企业经营者和职工个

人的利益联系起来，因而需要处理好的应该是国家与

企业经营者和职工个人的利益关系。国家应该根据企

业的经营情况，拿出一部分钱来改善职工的福利，增加

职工的收入。但是，职工的集合体可以称作集体而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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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不是集体，因此也不能把国家与职工集体的利益

关系称作国家与企业的利益关系。

由于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要由国家机关的具体部门

来行使，而这些部门又不是企业的所有者，很难管好现

有分行业的所有国有企业。因此从宏观上看，要搞好国

有企业，必须对大部分国有企业进行所有制改革。靠调

整国家与企业经营者和职工个人的利益关系很难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

五、新的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缩小了企业的权利了

吗？所谓“缩小了企业的权利”，主要是指将原来的企业

自有资金的大部分并入所有者权益。那么我们就此作

个具体分析：原来的企业固定基金、企业自有流动基金

和更新改造基金转作实收资本中的国家资本金，好象

是由“企业”变成了“国家”，但国家资本金一般情况下

不能抽回，还是留在企业使用，对企业毫无坏处。生产

发展基金、新产品试制基金、后备基金和施工企业的临

时设施基金结余等都要转作所有者权益，不论是作为

国家资本金还是作为盈余公积，国家同样不抽走，继续

留在企业使用。并且，设备的更新，新产品的试制、施工

企业临时设施的修建等都不再受这些基金数额的限

制，不需要专款专存、专款专用，企业可以根据生产经

营的需要灵活安排资金的筹集和使用，企业的权利是

大大地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至于转作债务的一些规

定专门用途的基金，因为还是按照原来的用途开支，对

企业权利并无影响。

因此，新的企业财务、会计制度中虽然不再有狭义

的企业自有资金，但这实质上是个管理方法问题。既不

存在所有权归属的变化问题，也不存在企业权利缩小

的问题。相反，它使管理方法更科学，所有权归属更明

确，企业经营权更大。

对于只有单一所有者的国有企业所实现的净收

益，当然还可以按规定留一定比例的数额作为职工福

利费，留一定比例的数额作为国家对该企业的追加投

资。但是，这已经不属于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的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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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评估工作法规制度汇编》由国家国

有资产管理局资产评估中心将近年来常用的有关资产

评估方面的法规及有关文件汇总编辑。该法规汇编包

括：资产评估方面的法规及政策性文件；国务院及其有

关综合部委颁发的关于产权变动等行为需要进行资产

评估方面的文件；有关房地产评估方面的文件；股份制

试点企业的有关规范性文件；中外合资、合作企业涉及

资产评估的有关文件等。全书共汇集了法规、文件 103

件，大约 45 万字左右。预计今年 9 月由经济日报出版

社出版发行。欲订阅的单位和个人请与经济科学出版

社读者服务部李树英联系，地址：西直门外北下关 25

号，邮政编码 100044，电话：225.5586。  （李春满）

△《商品流通企业会计问答》由财政部参与

《商品流通企业会计制度》设计的刘玉廷等同志编写。

该书结合制度制定过程中遇到的、基层企业在执行制

度中提出的疑难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回答，其内容全

面、通俗易懂，具有实用性、可操作性和权威性的特点。

该书将于 10 月底出版。

（财政部会计事务管理司 郜进兴）

△《基础会计学》《新编企业财务会计》前者

由北京经济学院财会系王志忠教授主审，刘仲文副教

授主编，将于 9 月份由地质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根据

1993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的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及有关会

计制度编写的新教材。全书约 30 万字，每章之后附有

思考题及练习题。每本定价 12 元，另加邮资 1.80 元。

后者由北京经济学院财会系王又庄教授主审，熊瑞芬

副教授主编，将于 9 月份由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该书

是以 1993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的我国企业新会计制度

为依据编写的大专院校会计学专业使用的新教材。全

书约 35万字。每本定价 14 元，另加邮资 2.00 元。订阅

者请与北京 2013 信箱戚华联系，邮编：100026，电话：

5061188 转 493。  （杨世 忠）

△《十大行业企业财务制度汇编及讲解》汇

集了财政部颁发的《企业财务通则》和工业、商品流通、

运输、旅游饮食服务、邮电通信、对外经济合作、电影新

闻出版、施工房地产开发、农业、金融保险等十大行业

企业财务制度，及财政部和建行总行的有关人员在省

部级培训班的制度讲稿，还选入了国家现行有效的对

外商投资企业和股份制试点企业的财务管理规定。国

家计委和审计署的主要领导同志为该书题了词。该书

已由审计署驻国家计委审计局编，科普出版社出版，委

托现代化杂志社发行，约 80 余万字，定价 25 元，另加

邮资 10%。 欲订购者可与北京市 1103 信箱现代化杂

志社董新生联系，邮编 100007  电话：4014007。

（弓中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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